
 

-1- 

南臺科技大學49週年校慶運動會競賽規程 
107.9.28體育運動委員會通過 

壹、活動主旨： 

為推動校園運動，提升健康體適能，養成良好運動習慣，培養團隊精神，聯繫單位情誼，促進

教職員工生之身心健康，培養奮發積極進取之精神。 

貳、主辦單位：體育教育中心 

參、協辦單位：秘書室、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各系所 

肆、比賽日期地點： 

一、會前預賽：107年11月21日至12月5日(每個星期三)運動場 

二、全校運動會：107年12月14至12月15日(星期五、六)運動場 

伍、競賽項目： 

一、系所單位男/女田徑賽： 

(一) 參賽資格：各學系、學位學程暨獨立所(含海青班、華語中心)所屬學生。 

(二) 競賽組別：男子組、女子組。 

(三) 報名限制：每單位每項競賽男、女生至少各報名2人，最多3人，每人最多報名3項(接

力賽除外)。 

(四) 報名方式：請至「體育中心網頁/第四十九屆校慶運動會報名入口」報名，報名時請務

必填寫組別(系所)。報名連結網址：https://eportal.stust.edu.tw/pec/SemInfo.aspx 

(五) 比賽項目：(男、女組，分組別給獎與計分) 

1、 男子田賽：跳高、跳遠、三級跳遠、鉛球。 

2、 男子徑賽： 

(1)100m、200m、400m。 

(2)800m、1500m、5000m、4×100m接力。(採計時決賽)。 

3、 女子田賽：跳高、跳遠、三級跳遠、鉛球。 

4、 女子徑賽： 

(1)100m、200m、400m。 

(2)800m、1500m、4×100m 接力。(採計時決賽)。 

(六) 比賽規則： 

1、 各項參賽選手應於該項目規定比賽時間前30分鐘至檢錄組報到完畢，否則取消

競賽資格。 

2、 因故無法出賽者應於比賽前90分鐘向檢錄處提出申請，無故未出賽者每人每項

扣團體總成績2分。 

https://eportal.stust.edu.tw/pec/SemInfo.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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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公告之最新田徑規則，如對規則解釋有疑義，由審

判委員解釋之。 

(七) 獎勵： 

1、 個人： 

(1) 田賽項目取前六名，每項第一、二、三名頒發金、銀、銅牌乙面及獎狀乙紙，

第四、五、六名頒發獎狀乙紙。 

(2) 徑賽項目取前五名，每項第一、二、三名頒發金、銀、銅牌乙面及獎狀乙紙，

第四、五名頒發獎狀乙紙。 

2、 團體：設男子田徑總錦標與女子田徑總錦標；每單項均錄取前六名，按七、五、

四、三、二、一計分；無故未出賽者每人每項扣2分。 

3、 所得總積分最高前六名之單位，頒發田徑總錦標獎金，補助各系學會活動費。 

(1) 第一名：獎金20,000元 

(2) 第二名：獎金16,000元 

(3) 第三名：獎金12,000元 

(4) 第四名：獎金  8,000元 

(5) 第五名：獎金  6,000元 

(6) 第六名：獎金  4,000元 

二、系所單位男/女大隊接力： 

(一) 參賽資格：以各學系、學位學程暨獨立所(含海青班、華語中心)所屬學生，以系所

為單位，編組報名(每單位可報名男、女二個組別，惟各組別限報名一隊，每系至少

報名一組)，一組20人。 

(二) 競賽組別： 

1、 男生組。 

2、 女生組。 

(三) 報名方式：請至「體育中心網頁/第四十九屆校慶運動會報名入口」下載報名表，填妥

後，電子檔請務必傳送至frogcolor@stust.edu.tw(體育教育中心陳怡芬小姐)；並列印紙

本陳系所主管核印後，送交至體育教育中心陳怡芬小姐。 

報名連結網址：https://eportal.stust.edu.tw/pec/SemInfo.aspx 

(四) 比賽項目與規則： 

1、 男生組：每人跑200公尺，共4000公尺。採計時決賽。 

2、 女生組：每人跑100公尺，共2000公尺。採計時決賽。 

3、 男生第三棒、女生第五棒，接棒後開始搶跑道。 

4、 大隊接力號碼衣未依規定穿著或無號碼衣者，不得出賽。 

https://eportal.stust.edu.tw/pec/SemInfo.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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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賽選手應於比賽時間前30分至檢錄組報到完畢，否則取消競賽資格。 

(五) 獎勵： 

1. 男、女各組取前五名，第一、二、三名頒發獎金及金、銀、銅獎牌，第四、五名

頒發獎金。 

2. 第一名：獎金10,000元 

第二名：獎金  8,000元 

第三名：獎金  6,000元 

第四名：獎金  4,000元 

第五名：獎金  2,000元 

三、教職員工暨校友會2000公尺接力競賽： 

(一) 參賽資格：行政單位/學術單位/校友會成員，均可報名參加。 

(二) 競賽分組： 

1、 工學院教職員工組 

2、 商管學院教職員工組 

3、 數位學院、人文學院、通識中心教職員工組 

4、 行政人員組 

5、 校友會組 

備註：每隊男、女共20人、女子至少4人，候補男、女各1至2人。 

(三) 競賽方式：參賽者每人各跑100公尺。 

(四) 報名方式：請至「體育中心網頁/第四十九屆校慶運動會報名入口」下載報名表，填妥

後，電子檔請務必傳送至frogcolor@stust.edu.tw(體育教育中心陳怡芬小姐)；並列印紙

本陳系所主管核印後，送交至體育教育中心陳怡芬小姐。 

報名連結網址：https://eportal.stust.edu.tw/pec/SemInfo.aspx 

(五) 獎勵：取前三名，頒發金、銀、銅獎牌。 

四、精神錦標: 

(一) 參賽資格：各系、所單位 

(二) 比賽規則： 

1、 競賽精神：開幕典禮時「團隊精神、服裝、人數、隊形、創意、啦啦隊等各項

表現」為評分標準。 

2、 環境整潔：大會期間各系休息區整潔與佈置。 

3、 各參賽隊伍報名參賽總人數。 

4、 各單位應派員掌隊旗，並緊隨於大會引導人員舉牌引導進、退場，領隊緊隨於掌

旗員之後，帶隊入場(司令台前限停留15秒內，超時扣分，以免影響活動進行)。 

https://eportal.stust.edu.tw/pec/SemInfo.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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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分重點： 

(1) 競賽精神： 

A. 創意主題及團隊精神(以帶動大會熱鬧氣氛為優)：30% 

B. 服裝(服裝及道具、設計、色彩合宜、主題突顯)：20% 

C. 人數、隊形(動作運用、規定人數、協調性及隊形變化)：10% 

(2) 各休息區的環境整潔與佈置：25% 

(3) 各隊報名參賽總人數：15% 

6、 各單位掌旗員務必參加107年12月13日(星期四)之預演活動。 

(三) 獎勵：取前六名，頒發精神錦標獎金，補助各系學會活動費。 

1、 第一名：獎金20,000元 

2、 第二名：獎金16,000元 

3、 第三名：獎金12,000元 

4、 第四名：獎金  8,000元 

5、 第五名：獎金  6,000元 

6、 第六名：獎金  4,000元 

陸、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月14日(星期三)下午5時00分時截止報名，逾時概不受理。 

柒、領隊技術會議：12月12日(星期三)中午12時30分在體育教育中心視聽教室舉行，並分發秩序冊，

各系所單位、工學院教師組、商管學院教師組、數位學院、人文學院、通識中心教師組、行政

人員、校友會等，務必派人準時出席。 

捌、運動會預演：12月13日(星期四)下午3時，集合地點為學校運動場(各單位掌旗手參加)。 

玖、罰則： 

一、凡報名參加比賽之運動員，不得無故棄權或冒名頂替，違者取消比賽資格及大會成績。 

二、任何運動員在大會期間，如有不正當之行為，違背競賽精神、不守秩序、不顧公德、侮

辱其他運動員、職員及不服裁判者等情形，按其情節輕重，送請學務處議處。 

拾、申訴： 

一、有關競賽之申訴，應依中華民國田徑協會之規定辦理，若無明文規定者，得先以口頭提

出申訴，並於該項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向裁判長提出書面申訴。 

二、未依規定內提出申訴者(含口頭及書面申訴)，不予受理。 

三、書面申訴書需該隊領隊或教練簽章，並繳交保證金新台幣壹仟元整，裁判長受理後，應

立即將申訴案送請審判委員會審議；申訴成立時，保證金退還，否則予以没收。 

四、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拾壹、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經大會修訂後公布實施。 

拾貳、雨天備案(於12月14日上午7：30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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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繞場儀式取消。 

二、大會開幕式取消。 

三、序幕、開幕表演節目取消。 

※備註：各項比賽報名隊數未達五隊以上，則取消該項比賽。 


